
4 臺灣建築學會會刊雜誌   201410

本期特約主編

吳秉聲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副教授

近年來，有關文化資產保存與維護的議題每每成為媒體所關注

的焦點，並且在社會上引起廣泛迴響，無論是保存與開發間的衝突，

如基隆港西二、西三碼頭或台北機場的保存爭議，或是民間自發性的

推展保存作為，如在臺南的「老屋欣力」運動。這樣的現象應可視為

三十多年來，文化資產保存運動推行以來所獲致的些許成果。

事實上，台灣的文化資產保存早在日治時期，即透過「市區改

正」及1922年頒佈〈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等方式進行。戰

後，國民政府在台灣的文化資產保存，則沿用1930年在中國所公佈的

〈古物保存法〉，不過此時期卻落入有法條而無執行機制的窘境。直

至1970年代鄉土文化保存運動興起，板橋林家花園、彰化孔廟、鹿港

老街與林安泰古厝等保存事件相繼出現，公部門與社會各界才不得不

重新思考本土文化資產保存的重要意涵，促成爾後〈文化資產保存

法〉的立法。

1982年5月26日〈文化資產保存法〉正式公佈施行，成了繼日治時

期〈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後，台灣第二個確實執行的文化資

法保存法律。此法實施至今日歷經五次修正，總體而言，三十年來，

這部文化資產保存的母法讓政府在執行保存時有所依循，保存維護的

精神與理念也漸植人心。從類型看，有形與無形文化資產皆已納入，

無所偏廢；從手法看，保存的方式已經從單體的點，向線型及面狀擴

展，並且從修護進展至再利用與經營管理層面。其中，最可貴的當屬

學界或民間組織不斷透過教育與推廣等方式讓保存理念在社會紮根所

產生的影響。

在臺灣，「文化資產」一詞基本上指涉有形的古蹟與歷史建築

或是無形的風俗習慣等，大體上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遺產」

及「無形文化遺產」的概念相同。雖然臺灣的文化資產保存歷程可以

往前追溯至清領及日治時期，不過自1982年通過〈文化資產保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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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稱〈文資法〉）後，「文化資產」一詞才正

式成為法定名稱，相關的保存與修復原則也有了

法定的依據。從普遍性來看，文化資產是人類文

明發展的重要標誌。在〈威尼斯憲章〉（1964）

的前言便提到：「人類歷代的歷史文化紀念物留

存至今成為它們古老傳統活生生的見證。⋯將其

具真實性之完整豐富面向傳給後代是我們的任

務。」；從多元性來說，文化資產呈現人類歷史

文化的多樣面貌。〈奈良真實性文件〉（1994）

寫到：「我們世界之文化遺產多樣性是所有人類

精神與心智豐富度一項無可取代之泉源。」因

此，作為一個多元組成的臺灣社會，文化資產保

存的價值與意義更在於彰顯這個島嶼歷史與文化

的複雜性與多面向。進一步從歷史文化的角度

看，因文化資產與時間、空間及族群等有直接關

聯，所以保存文化資產將有助於歷史論述的主體

建構，強化自我認同與提升內在素質；從未來創

新的角度看，因文化資產具普遍和多樣特性，所

以文化資產將成為傳承過去與未來，連結國際與

在地的想像平台。

從整個臺灣文化資產保存發展歷程來看，學

院裡的文化資產教育與實務上的專業實踐其實扮

演了關鍵性角色並產生深遠的影響。因此在〈文

資法〉公布已逾三十年的當前，邀集多位學者專

家，從「文化資產保存的理念與教育」、「文化

資產保存的運動與社會」、「文化資產保存的專

業與實務」與「文化資產保存的創新與未來」等

四個面向重新審視臺灣的建築與文化資產教育和

專業實踐，別具意義。

一、「文化資產保存的理念與教育」面向

傅朝卿的〈建立更批判性的台灣空間類文

化資產教育〉指出臺灣文資教育所面臨的根本問

題，認為必須超越文史教育與懷舊思維，全面

建立更具批判性的文化資產教育環境；黃俊銘的

〈文化資產相關產業的興衰與人才培育〉藉由歷

史回顧，以產業的視點釐清現存文化資產中古

蹟、歷史建築與聚落的一些問題。文中也指出近

來因文化政策向文創產業傾斜，對文資保存環境

所產生的衝擊；張崑振的〈由歷史保存的真實性

看建築史研究的聚焦〉作者列舉過去幾年主持計

畫的個案來闡明以建築實體證物為基礎的研究可

能面向，希望以此作為建築史研究真實性的溝通

與對話的媒介與基礎；榮芳杰的〈「古蹟就是我

們的教室！？」：文化資產常民教育與專業養成

的想像〉提出文資教育常民化的思考。也就是如

何讓學習者願意或有機會親近文化資產場域，而

不是強迫學習者（民眾）接受它就是文化資產。

二、「文化資產保存的運動與社會」面向

黃瑞茂的〈在生活空間中進行歷史寫作：

一位古蹟保存業餘者的圖繪〉試圖從一位保存運

動者的非結構式經驗論提供文化部進行修法的參

考，進一步認知到這些關懷城市文化的市民，所

謂「街頭業餘者」的種種想像，以及對於「城市

保存」的關注；林曉薇的〈產業文化資產保存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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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在臺灣的實踐與影響〉論及產業文化資產保存

與社會脈動的鏈結，希望能引發多元的討論與保

存方法以持續推動亞洲產業文化資產，連結上大

眾生活以形成普遍社會共識；曾旭正的〈文資保

存運動與社會：嘉南大圳水利系統的經驗〉以世

界遺產潛力點嘉南大圳水利系統的登錄運動經驗

為基底，討論它的運動內涵（包括課題和運動策

略）、實際行動以及成效，最後再藉此段經驗反

省文資保存工作與教育結合之必要；張玉璜的

〈老屋欣力：民間自發的「常民生活場域文藝復

興運動」之發展歷程與未來挑戰〉有系統地回顧

了老屋欣力運動的發展與其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希望藉由不斷的自省與回應挑戰，進一步建構出

一個偉大的歷史城市。

三、「文化資產保存的專業與實務」面向

陳永興的〈變與不變：從土溝農村看台灣鄉

村的未來〉從一個專業實務者具敏感性的角度，

一方面看出嘉南平原上的土溝村的空間豐富性與

其所面臨的困境。而且指出現階段的藝術造村或

是自發式參與式的環境改造運動仍舊無法實質的

面對及解決農村發展面臨的「離農」與「滅農」

的問題；林世超的〈文化資產保存專業與實務之

我見〉則是作者透過親身參與之修復案例探討如

何發掘正確的文化資產訊息，進一步確立文化資

產價值以維護價值的真實性；曾逸仁的〈建築保

存教育與專業發展之思考〉指出未來的重要課題

在於如何能透過適當的教育訓練進行培訓，並依

據國際之觀念強化學習，使有意於參與建築保存

者在實務專業上能正確執行；陳書毅的〈里院：

一個閩南合院的改建設計與操作〉以自宅「里

院」的設計過程，思考在聚落內的新住居、舊屋

增改建上，要如何融入現代宜居生活的命題，最

後完成一個調適性的設計。

四、「文化資產保存的創新與未來」面向

林崇熙的〈在傳統中開出未來：前瞻式的

文化資產保存〉中指出台灣建築類文化資產被低

度看待的困境，認為建築類文化資產保存若無法

在建築學場域有前瞻性開創，將僅會淪為腐朽物

件的抽換工程；王維周的〈文化資產保存的現有

問題分析與未來發展課題〉談到隨著時間發展，

除了保存的對象、手段與手法也在轉變外，其保

存的形式更是迅速而幾乎無法掌握。此狀況導致

忽略弱勢文化的保存或是淪於觀光導向的保存思

維，必須省思；林蕙玟的〈由文化資產的複合性

意義邁向創新體驗的觀點〉提出文化遺產的複合

性觀點，認為文化資產的意義與功能已不僅只是

一處屬於訴說過去地方或具有物質性概念的資產

而已，而是具備處於複合性的多重意涵；蔡明志

的〈談文化資產保存的創新與未來〉認為文化資

產保存的創新與未來，最關鍵的策略就在「文化

創意」。但文化創意不應被視為是一種所欲的

「結果」，而應視其為是一種「策略」、「過

程」與「行動」。

綜言之，本期主題從四個面向出發，一方

面呈現出臺灣建築與文化資產教育和專業實踐所

歷經的思考與成果，另一方面指出當前所面臨的

問題與未來的挑戰。冀盼能引發各界對建築文化

資產保存維護等議題更大關注。因為，臺灣的建

築與文化資產教育和專業實踐一直都是一項文化

多樣的呈現與自身認同建構的長期運動，雖不喧

嘩，但是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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